2021年度芦淞区文化馆

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
 

 芦淞区文化馆免费向公众开放，是为了保障公民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属于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设立免费开放专项资金作为文化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保障，为了切实保障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效，严格管理资金、合理使用资金，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一、  资金性质
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用于文化馆免费开放所需基本支出，免费开放基本补助标准为每年中央补助10万元，区级配套资金7万元，共计17万元。

二、  使用原则

严格按照财政部、文化部关于《中央补助地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

三、  使用范畴

免费开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文化馆免费开放的正常运转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支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免费开放文化活动场馆：
 组织公益性群众文艺活动；

（三）  举办公益性培训讲座和展览宣传；

（四）  全区文化骨干辅导培训；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传承和保护。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支出，不得用于编制内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工资及津补贴、基本建设、大型维修改造、美术书法作品征集等支出，不得用于偿还债务。

四、申报及审批

文化馆接到区财政局下达的通知后，在10日内通知办公室申报资金。

1、制定2021年度免费开放工作方案；

2、编报2021年度免费开放专项资金使用支出预算；

五、监督检查

区文化馆每年将把《芦淞区文化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坚决抵制以下行为，接受上级单位和群众监督检查。

编报虚假预算，套取国家财政资金；

2、  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3、  违反规定转拨、转移专项资金；

4、  提供虚假财务会计资料；

5、  擅自变更资金使用范围和支出内容；

6、  因管理不善，给国家财产和资金造成损失和浪费；

7、  不按照规定报送专项资金申报和备案文件等资料；

8、  其他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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